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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司資料

本公司主要業務為投資控股。本集團主要從事設計、製造及銷售玩具、摩打及家庭電器用品。年內

本集團之主要業務並無重大改變。

本公司為Resplendent Global Limited之附屬公司，該公司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董事認為

Padora Global Inc.（亦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公司）為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

2. 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

下列新訂及經修訂之香港會計實務準則（「會計實務準則」）於本年度財務報告中首次生效：

‧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經修訂） ： 「財務報表之呈列」

‧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經修訂） ： 「外幣折算」

‧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經修訂） ： 「現金流量表」

‧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 ： 「僱員福利」

此等會計實務準則訂明新的會計計量及披露慣例。採納此等會計實務準則對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及

對此等財務報告所披露之款額之主要影響概述如下：

會計實務準則第1號訂明呈列財務報告之基準，並載列其結構指引及其內容之最低要求。此會計

實務準則之修訂之主要影響為，現於財務報告中呈列綜合權益變動表，代替原要求呈列之綜合已

確認損益賬，並代替本集團儲備之附註。

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訂明外幣換算及財務報告之換算基準。此會計實務準則之修訂對綜合財務

報告之主要影響為，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之損益賬按該年度之加權平均匯率換算為港元，而

以往乃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採納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對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

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訂明現金流量表之經修訂格式。此會計實務準則之修訂主要影響為，綜合現

金流量表現現按三項類目（即經營、投資及融資活動產生之現金流量）呈列現金流量，而非原要求

之五項類目。此外，年內海外附屬公司產生之現金流量現乃按交易日之匯率或其約數換算為港元，

而以往乃按結算日之匯率換算，而現金等同物之定義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已經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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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之影響（續）

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訂明適用於僱員褔利之確認及衡量標準，連同有關之披露規定。採納此會計

實務準則對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此外，現需就本公司購股權計劃作出披露（如財務報告附註

25所詳述）。此等購股權計劃之披露與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以往載於董事會報告之披露相類似，惟於採納此會計實務準則後，現載於財務報告附註內。

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

編製基準

此等財務報告乃按照會計實務準則、香港普遍接納之會計原則及香港公司條例披露規定而編製，

編製方法為歷史成本常規法，惟重新釐訂若干固定資產及短期投資價值則作別論，詳如下述。

綜合基準

綜合財務報告包括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財務報告。年內收

購或出售之附屬公司之業績分別自收購生效日期起計或計至出售生效日期止予以綜合。所有集團

內公司間之重大交易及結餘均已於綜合賬目時對銷。

少數股東權益乃指外界股東在本公司附屬公司之業績及淨資產中所佔權益。

附屬公司

附屬公司乃本公司直接或間接控制其財務及經營政策，從其業務活動而獲益之公司。

附屬公司業績載於本公司損益賬，以已收及應收股息為限。本公司於附屬公司之權益以成本值減

去任何減值虧損列賬。

合營公司

合營公司乃根據契約安排成立之公司，據此，本集團及其他訂約方承諾開展經濟活動。合營公司

乃作為獨立實體運作，惟本集團及其他訂約方於其中擁有權益。

合營方之間訂立之合營協定訂明合營夥伴之出資額、合營年期及於解散時之資產變現基準。合營

公司營運之損益及資產盈餘之任何分派由合營方按彼等各自之出資比例或根據合營協議之條款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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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合營公司（續）

合營公司在：

(a) 本集團直接或間接單方面控制合營公司情況下，被視為附屬公司；

(b) 本集團不能直接或間接單方面控制惟可共同控制合營公司情況下，被視為共同控制實體；

(c) 本集團不能直接或間接單方面或共同控制，惟持有合營公司註冊資本一般不少於20%之權

益，並可對合營公司施加重大影響情況下，被視為聯營公司；及

(d) 本集團直接或間接持有合營公司註冊資本少於20%之權益，且既無共同控制亦不能對合營

公司施加重大影響情況下，被視為長期投資。

聯營公司

聯營公司既不是附屬公司，亦非共同控制實體，而是本集團持有長期權益，且一般具有不少於20%

投票股權及對其可以發揮顯著影響力之公司。

本集團應佔之收購聯營公司後業績及儲備乃分別計入綜合損益賬及綜合儲備內。本集團於聯營公

司之權益根據會計權益法，扣除減值虧損後列賬於綜合資產負債表之本集團應佔資產淨值一欄內。

收購聯營公司所產生之商譽及負商譽，先前未於綜合儲備註銷或確認，則計入作為本集團應佔聯

營公司權益之部份。

商譽

商譽乃於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產生，即收購成本高出本集團應佔所收購之可辨認資產與負

債於收購日期之公平價值部份。

收購時產生之商譽於綜合資產負債表確認為一項資產，並按其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攤銷。收

購對象為聯營公司時，所有未攤銷之商譽乃計入其賬面值，而非在綜合資產負債表列作獨立可辨

認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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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商譽（續）

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出售盈虧參照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而計算，包括仍未攤銷之商譽及

任何有關儲備（如適用）之應佔款額。任何先前於收購時在綜合儲備撇銷之應佔商譽予以撥回，並

在出售時計算在盈虧之內。

負商譽

負商譽乃於收購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時產生，即本集團應佔所收購之可辨認資產與負債於收購日

期之公平價值高出收購成本之部份。

倘有關負商譽關於在收購計劃之中於收購日期可辨認及可靠地衡量之未來預計虧損及費用，而又

不屬於可辨認負債，則該部份負商譽於未來虧損及費用確認時在綜合損益賬確認為收入。

倘有關負商譽與於收購日期可辨認未來預計虧損及費用無關，則負商譽按系統基準計算之可折舊

／攤銷購入資產餘下之平均可使用年期於綜合損益賬內確認。超出購入非貨幣資產公平市值之任

何負商譽款額即時確認為收入。

至於聯營公司，任何未於綜合損益賬確認之負商譽則計入其賬面值內，而不會於綜合資產負債表

以另一項目列賬。

出售附屬公司或聯營公司時，出售盈虧參照出售日期之資產淨值而計算，包括仍未於綜合損益賬

確認之負商譽及任何有關儲備（如適用）之應計款額。任何先前於收購時計入資本儲備之應佔負

商譽予以撥回，並在出售時計算在盈虧之內。

資產減值

本集團於每個結算日就下列事宜作出評估：是否有任何資產出現減值跡象、或是否有跡象顯示資

產於過往年度已確認之減值虧損可能不再存在或可能已減少。如有任何該等現象發生，則就該資

產之可收回數額作出估計。資產之可收回數額乃以使用中之資產價值或其售價兩者之較高者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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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資產減值（續）

當資產之賬面值超逾其收回之數額時，減值虧損方予確認。當減值虧損根據有關會計政策就重估

資產列賬時，除非該資產以重估數額列賬，否則任何減值虧損於其發生期間之損益賬內扣除。

僅在用於釐定資產可收回款額之估計有所變動時，方複歸以前確認之減值虧損，惟款額不得高於

資產於以往年度釐定為並無出現減值虧損之賬面值（經扣除任何折舊／攤銷）。減值虧損之複歸

計入其產生期間之損益賬，除非資產乃以重估值入賬，則減值虧損之複歸則按照重估資產之有

關會計政策入賬。

固定資產及折舊

除在建工程外，固定資產乃按成本值或估值減累計折舊及任何減值虧損列賬。資產之成本值包括

其購入價及保持其在可操作狀況及將其運至操作地點作既定用途之所有直接應計成本。固定資產

投入操作後所招致之開銷，如維修及保養等，一般均會於產生期間自損益賬扣除，在有跡象清楚

顯示有關開銷將使到預期日後因使用該資產而帶來之經濟利益增多之情況下，該項開銷將會撥充

資本，列作該項資產之額外成本值。

折舊乃就每項資產之估計可使用年期以直線法將其成本值或估值撇銷。其主要折舊年率如下：

於香港以中期租約持有之土地 按租約尚餘年期

於香港以中期租約持有之樓宇 4%

於香港以外地區以中期租約持有之土地及樓宇 按租約尚餘年期

模具、工具及廠房及機器 10%至20%

傢俬、設備及汽車 10%至25%

在建工程指有關興建固定資產所產生之成本減去任何減值虧損。在建工程概無作出折舊準備，直

至有關資產完成及投入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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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固定資產及折舊（續）

固定資產在重估中有價值變動時，以在資產重估儲備作調整之方式處理。按個別資產為基準，倘

若該儲備總額不足以填補資產之虧絀，則不足之數於損益賬中扣除。倘若資產日後之重估增值，

則以複歸不高於同一資產已計入損益賬之重估虧絀為限，將該增值列為收益。

於固定資產出售或報廢時計入損益賬之盈虧，乃出售有關資產所得款項淨額與其賬面值之差額。

於出售或報廢早前已重估之固定資產時，以往未於保留溢利內處理的應佔重估盈餘直接轉至保留

溢利。

研究及開發成本

所有研究成本在產生時於損益賬內扣除。

開發新產品項目所產生之支出只會在下列情況下撥作資本及作遞延處理：項目可以清晰界定；支

出可分列名目及以可靠之方式量度；在合理情況下肯定項目在技術上屬可行；及產品具商業價值。

不符合此等標準之產品開發支出在產生時作為開支處理。

遞延開發成本按成本值減去任何減值虧損列賬，並且根據當產品投入商業生產之日起計最多五年

期間之有關產品之商業壽命按直線法攤銷。

存貨

存貨乃按成本值或可變現淨值兩者中之較低者列賬。成本值以先入先出法釐定，就在製品及製成

品而言，包括直接材料、直接人工及經常開支之適當部分。可變現淨值按估計售價減預計在製成

及售出前需承擔之額外成本計算。

短期投資

於上市股本證券之投資乃按個別投資基準以結算日之市場報價基準按公平值列賬。證券之公平值

變動產生之收益或虧損於產生期間計入損益賬或於損益賬中扣除。

經營租約

資產擁有權涉及之回報及風險基本上全部由出租人保留之租賃，皆作為經營租約入賬。倘本集團

為出租人，則本集團經營租約項下出租之資產乃計入非流動資產，而經營租約項下應收租金乃按

租約年期以直線法計入損益賬。倘本集團為承租人，經營租約項下應付租金乃按租約年期以直線

法於損益賬內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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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遞延稅項

遞延稅項乃按負債法就所有重大時差提撥準備，惟以可見將來可能出現之負債為限。遞延稅項資

產於能毫無疑問地確定其出現時方會確認。

外幣

外幣交易按交易日適用之㶅率折算記錄，於結算日以外幣結算之貨幣資產及負債按該日適用之㶅

率折算。㶅兌差額撥入損益賬內處理。

於綜合賬目時，海外附屬公司及聯營公司財務報告乃以淨投資法折算為港元。海外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之損益賬乃按該年度加權平均㶅率換算為港元，其資產負債表按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為港元。

所產生之㶅兌差額撥入㶅率波動儲備。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海外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乃按現金流動當日之㶅率換算為港元。海外附

屬公司於整個年度產生之經常性現金流量按該年度加權平均㶅率換算為港元。

年內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1號及第15號前，如財務報告附註2所闡述，海外附屬公司及聯

營公司之損益賬及海外附屬公司之現金流量按結算日之㶅率換算為港元。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

則第11號對財務報告並無重大影響。採納經修訂會計實務準則第15號對上一年度錄得之以往現

金流量之款額並無重大影響。

僱員福利

承前結轉之有薪假期

本集團根據僱用合約按曆年基準向其僱員提供有薪年假。在若干情況下，於結算日仍未動用之假

期可承前結轉，由有關僱員在來年動用。於結算日已就僱員於年內積累並承前結轉之有薪假期預

期於日後產生之成本作出一項應計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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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僱員福利（續）

僱傭條例之長期服務金

本集團若干僱員在本集團已完成所需年期之服務，根據香港僱傭條例之規定，於終止僱用時合資

格領取長期服務金。倘該等終止僱用情況符合香港僱傭條例所指之情況，則本集團須支付該等款

項。

本集團就預期於未來可能需要支付之長期服務金確認撥備。此撥備以截至結算日僱員為本集團服

務所賺取之未來長期服務金之最佳估計為基準。

退休福利計劃

本集團為僱員實施一項定額供款計劃（「該計劃」），其資產與集團資產分開，由一項獨立管理之

基金持有。合資格僱員按其薪酬之某個百分比供款，此等供款根據該計劃規則應支付時於損益賬

中扣除。倘僱員於符合資格獲得全部供款前退出該計劃，所沒收之供款會用以減低本集團應支付

之供款。

除此以外，本集團亦參加強制性公積金（「強積金」）。強積金供款乃根據本集團僱員各自之有關

收入之適用百分比來釐定，並於遵照政府規定供款時於損益賬內扣除。本集團之強制性僱主供款

可由僱員全數獲得。

本集團附屬公司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之若干僱員為中國政府所推行中央資助退休金計劃

之成員。

購股權計劃

本公司實施一項購股權計劃，作為給予對本集團經營之成功有貢獻之合資格參與者之獎勵及報酬。

根據購股權計劃授出購股權之財務影響直至該等購股權獲行使時方記入本公司或本集團之資產

負債表，而於損益賬或資產負債表中亦無就其成本作任何扣除。因行使購股權而發行之股份以股

份之面值由本公司記錄為額外股本，而超逾股份面值之每股行使價則由本公司記錄於股份溢價賬

內。於行使日前註銷或失效之購股權自未行使購股權之登記冊中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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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會計政策概要（續）

收入確認

收入於本集團可能獲得有關經濟利入及有關收益可按下列基準可靠地計算時確認：

(a) 銷售貨品，其擁有權之絕大部份風險及回報已歸買方時，惟本集團須不再保留通常與售出

貨品之擁有權或實際控制權有關之管理參與；

(b) 利息收入，以時間比例為基準，並計及未償還之本金及適用之實際利率；

(c) 租金收入，按應計基準；及

(d) 股息，當已確立股東收取付款之權利。

股息

直至於股東大會由股東批准前，董事建議之末期股息歸類為計入資產負債表之股本及儲備一欄內

另作分派之保留溢利。當此等股息經股東批准及經宣派後，則確認為負債。

由於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公司細則授予董事權力宣派中期股息，中期股息乃是同時建議及宣派。

故此，中期股息於建議及宣派後即時確認為負債。

有關連人士

倘其中一方能直接或間接地控制另一方或能對另一方在作出財務及業務決定時行使重大影響力，

則視為有關連人士。如有關各方均共同受到第三者控制或共同受到第三者重大影響，亦被視為有

關連人士。有關連人士可為個人或公司實體。

現金及現金等同物

就綜合現金流量表而言，現金及現金等同物包括庫存現金和活期存款，及高流動性，可隨時兌換

為已知款額之現金，且價值變動風險不大之短期投資（其到期日一般為購入日期起計三個月內），

減去須於要求時償還並組成本集團現金管理一部份之銀行透支。

就資產負債表之分類而言，現金及銀行結餘及定期存款指並無使用限制之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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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

分類資料乃以兩種分類形式呈列：(i)按業務分類之主要分類申報基準；及 (ii)按地域分類之輔設分

類申報基準。

本集團之經營業務架構及管理分明，按照其本身之經營性質及所提供之產品與服務種類。本集團

各業務分類皆指一個策略性業務單位，其所提供產品與服務須面對與其他業務分類不同之風險及

回報。各業務分類之詳情概括如下：

(a) 玩具及相關產品類別，包括指製造及銷售玩具及相關產品；

(b) 摩打類別，包括指製造及銷售摩打；及

(c) 家庭電器用品類別，包括指製造及銷售家庭電器用品。

於釐訂本集團地域分類時，收入及業績乃基於客戶之地區而歸入有關分類，而資產乃基於資產之

位置而歸入有關分類。

各業務類別相互間銷售及轉讓乃參照按當時通行之市價向第三者銷售所訂出之售價而進行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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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分類業務現時之收入、業績及若干資產、負債及開銷資料。

玩具及相關產品 摩打 家庭電器用品 對銷 綜合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569,408 562,473 169,016 174,903 55,785 48,428 － － 794,209 785,804

各類別相互銷售 － － 14,049 5,773 － － (14,049 ) (5,773 ) － －

其他收入 3,063 2,119 1,384 1,475 13 537 － － 4,460 4,131

總計 572,471 564,592 184,449 182,151 55,798 48,965 (14,049 ) (5,773 ) 798,669 789,935

分類業績 46,307 81,030 43,116 42,346 1,262 1,442 － － 90,685 124,818

利息、股息收入及

未分配收益 4,485 4,665

未分配開支 (10,483 ) (8,268 )

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 84,687 121,215

財務費用 (255 ) (1,365 )

扣除財務費用後溢利 84,432 119,850

應佔聯營公司溢利

減虧損 (2,028 ) (1,336 )

除稅前溢利 82,404 118,514

稅項 (6,837 ) (9,309 )

未計少數股東權益前溢利 75,567 109,205

少數股東權益 (4,124 ) (11,171 )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

經營純利 71,443 98,0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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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a) 業務分類（續）

玩具及相關產品 摩打 家庭電器用品 對銷 綜合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資產 440,499 409,671 144,345 125,379 52,444 42,705 (25,960 ) (20,464 ) 611,328 557,291

未分配資產 39,939 44,586

總資產 651,267 601,877

分類負債 74,981 52,097 24,039 23,236 27,833 19,654 (25,960 ) (20,464 ) 100,893 74,523

未分配負債 20,702 23,431

總負債 121,595 97,954

其他分類資料：

折舊及攤銷 26,463 23,834 7,156 6,122 1,844 2,502 － － 35,463 32,458

攤銷商礜 － 400 2,326 － － － － － 2,326 400

未分配款額 1,294 1,295

39,083 34,153

資本開銷 74,216 30,900 12,072 14,217 1,308 2,388 － － 87,596 47,505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

重估虧絀／（盈餘） 2,730 2,340 － － － － － － 2,730 2,340

未分配款額 891 (108 )

3,621 2,232

直接於股本確認之

重估虧絀 2,126 2,599 4,044 813 3,038 1,238 － － 9,208 4,6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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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類資料（續）

(b) 地域分類

下表呈列本集團各分類地區之收入及若干資產及開銷資料。

集團 美國 歐洲 亞洲 其他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分類收入：

向外界客戶銷售 361,822 385,036 159,990 134,791 215,197 206,125 57,200 59,852 － － 794,209 785,804

香港 中國其他地區 對銷 綜合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其他分類資料：

分類資產 207,332 252,023 443,935 349,854 － － 651,267 601,877

資本開銷 2,680 4,816 84,916 42,689 － － 87,596 47,505

5. 營業額

營業額指本集團售出產品之銷售發票淨值，減除退貨準備及貿易折扣，惟不包括集團內公司間之

交易。以下為已計入營業額之各業務收入：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製造及銷售：

玩具及相關產品 569,408 562,473

摩打 169,016 174,903

家庭電器用品 55,785 48,428

794,209 785,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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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

本集團之日常業務之經營溢利經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核數師酬金 780 850

折舊 29,800 26,876

遞延發展成本之攤銷* 6,957 6,877

商譽攤銷** 2,326 400

年內確認為收入之負商譽*** (1,011) (338)

持有短期投資之未變現淨虧損 534 524

土地及樓宇之經營租約之最低租約付款 3,154 2,636

出售固定資產之虧損／（收益） 411 (5)

員工成本（包括董事酬金－附註7）：

工資及薪酬 109,545 90,986

退休金供款 1,157 1,276

110,702 92,262

租賃土地及樓宇之重估虧絀**** 3,621 2,232

出售短期投資收益 (161) (244)

㶅兌淨虧損 2,927 2,389

租金收入，減除支出299,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246,000港元） (1,486) (1,618)

利息收入 (1,476) (2,876)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沒收供款，用作減少其退休金計劃未來數年供款。

* 本年度及上年度攤銷之遞延發展成本列入綜合損益賬「銷售成本」項目內。

** 本年度及上年度所攤銷之商譽列入綜合損益賬中「行政開支」項目內。

*** 本年度及上年度在損益賬確認之負商譽變動計入綜合損益賬中「行政開支」項目內。

**** 本年度及上年度之租賃土地及樓宇重估虧絀列入綜合損益賬中「行政開支」項目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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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董事酬金及最高薪酬之員工

根據上市規則及香港公司條例第161條須予以披露之董事酬金如下：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執行董事：

袍金 － －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7,065 6,109

退休金計劃供款 210 238

7,275 6,347

非執行董事：

袍金 250 100

7,525 6,447

董事酬金介乎下列範圍：

董事人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零－1,000,000港元 6 4

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 1 －

1,500,001港元－2,000,000港元 2 3

9 7

本年度並無訂立董事放棄或同意放棄任何酬金之安排（二零零二年：無）。

本年度六位最高薪酬人士當中包括四名（二零零二年：三名）董事，有關彼等酬金之資料於上文載

列。其餘兩名（二零零二年：三名）最高薪酬非董事僱員之酬金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薪金、津貼及實物福利 2,261 3,051

退休金供款 24 69

2,285 3,120

兩名（二零零二年：三名）最高薪酬非董事僱員各自之薪酬在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二

零零二年：1,000,001港元－1,500,000港元）之組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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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財務費用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銀行貸款及透支 255 1,365

9. 稅項

香港之利得稅乃就年內於香港所賺取之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二零零二年：16%）之稅率撥備，

本集團於海外之應課稅項則按各附屬公司經營所在國家之適用稅率計算。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集團：

本年度撥備：

香港 5,490 5,650

海外 975 905

過往年度之超額撥備 (939) (950)

遞延稅項（附註23） 1,240 3,704

6,766 9,309

應佔聯營公司稅項 71 －

年內之稅款 6,837 9,309

10. 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

撥入本公司財務報告處理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為30,12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40,588,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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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股息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每股普通股2.5港仙（二零零二年：3港仙） 10,121 11,374

建議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5港仙（二零零二年：7港仙） 20,241 27,798

30,362 39,172

董事建議，就截至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向二零零三年八月二十五日名列股東名冊之股

東派付末期股息每股5港仙。本年度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乃按本年報日期已發行股份之數目釐訂。

派付末期股息一事須待本公司股東於應屆股東週年大會上批准後方可作實。

12. 每股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本年度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 71,44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98,034,000港元）及年內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398,692,877股（二零零二年：379,048,493股）

為基準計算。

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年內之股東應佔日常業務之經營純利 71,44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

98,034,000港元）及已發行普通股之加權平均數404,623,949股（二零零二年：392,319,933股）計

算，並已就年內所有已發行並可能構成攤薄影響之普通股作出調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及攤薄盈利之加權平均股份數目之調節表列載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用以計算每股基本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98,692,877 379,048,493

假設於年內所有尚未行使之購股權被視為全獲行使

而無償發行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5,931,072 13,271,440

用以計算每股攤薄盈利之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404,623,949 392,319,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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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固定資產

集團

中期 模具、工具

租賃土地 及廠房 傢俬、設備

及樓宇 在建工程 與機器 及汽車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值或估值：

年初 143,520 24,767 167,908 55,226 391,421

添置 5,236 9,420 56,555 8,556 79,767

出售 － － (1,439) (3,103) (4,542)

重估虧絀 (19,050) － － － (19,050)

轉撥 23,514 (23,514) － － －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53,220 10,673 223,024 60,679 447,596

累積折舊：

年初 － － 89,157 35,133 124,290

年內撥備 6,221 － 17,673 5,906 29,800

出售 － － (804) (2,527) (3,331)

重估時撥回 (6,221) － － － (6,22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 － 106,026 38,512 144,538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53,220 10,673 116,998 22,167 303,058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143,520 24,767 78,751 20,093 267,131

成本或估值分析：

按成本值 － 10,673 223,024 60,679 294,376

按二零零三年估值 153,220 － － － 153,220

153,220 10,673 223,024 60,679 447,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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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固定資產（續）

在結算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估值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香港 20,380 25,720

香港以外 132,840 117,800

總估值 153,220 143,520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由合資格獨立估值師劉紹鈞產業測量師行

有限公司以公開市場基準按現時用途重估，估值為153,220,000港元。上述估值產生之重估收益

6,822,000港元已貸記入資產重估儲備。上述估值產生之重估虧絀分別16,030,000港元及3,621,000

港元已借記入資產重估儲備及自損益賬扣除。

倘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以成本減累積折舊計算賬面值，列入財務報告中有關租賃土地及樓宇

之賬目值約為126,438,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03,108,000港元）。

14. 商譽

本年度由增購一家附屬公司權益帶來而於綜合資產負債表撥充資本作為資產之商譽如下：

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由增購一家附屬公司權益所帶來 11,628

累計攤銷：

年內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攤銷撥備 (2,326)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9,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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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

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非上市股份，按成本 104,950 104,950

附屬公司欠款 180,811 140,433

結欠附屬公司 (25,243) (5,548)

260,518 239,835

附屬公司結餘為無抵押、免息及不須於結算日後十二個月償付。

下表所列者為董事認為對本集團本年度業績有重大影響或佔本集團資產淨值相當比重之本公司

附屬公司。根據董事之意見，列出其餘附屬公司之詳情將過於冗長。

註冊成立／登記 繳足股份／ 本公司應佔

公司名稱 及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直接持有

建溢實業集團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

有限公司 3,000美元

間接持有

建溢（香港）集團 香港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及

有限公司 1,000港元 持有物業

無投票權

遞延股份

6,000,000港元

滿溢（海外）實業 英屬處女群島／ 普通股 100% 玩具製造

有限公司 中國 100美元

建溢實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玩具及模具

3,200,000港元 買賣及材料

採購



43 財務報告附註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註冊成立／登記 繳足股份／ 本公司應佔
公司名稱 及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股本權益 主要業務

間接持有（續）

裕康投資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持有物業

10,000港元

新法電器實業 香港 普通股 100% * 買賣家電產品

有限公司 3,000,000港元

（「新法」）

深圳新法電器實業 中國 10,000,000港元 100% * 製造家電產品

有限公司 及持有物業

（「深圳新法」）

五福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投資控股，及

1,000,000港元 製造及買賣

玩具及

家電產品

建澤科技（深圳） 中國 50,000,000港元 100% 持有物業

有限公司 #

環智企業有限公司 香港 普通股 100% 買賣玩具

1,000,000港元

始興縣智能木業 中國 人民幣 100% 製造及

有限公司 # 2,500,000元 買賣玩具

始興縣新法實業 中國 4,000,000美元 *** 100% 持有物業

有限公司 #

（前稱始興縣

德寶玩具實業

有限公司）

標準微型摩打 香港 普通股 90% ** 製造及

有限公司 40,000,000港元 買賣摩打

（「標準微型摩打」）

始興縣標準 中國 4,000,000美元 90% ** 持有物業

微型馬達

有限公司 #

Turbo Tec 香港 普通股 100% 買賣玩具

Company Limited 1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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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於附屬公司之權益（續）

# 該等公司根據中國法例註冊為外商獨資企業。

* 深圳新法根據中國法例註冊為中外合資企業，在向合營方每月支付一筆為數34,965港元之定額款項

後，新法有權享有深圳新法之所有溢利，並須承擔其全部虧損。

** 年內，本集團持股量由70%增至90%。

*** 於年內，本集團再作出資本出資2,368,000美元（約18,472,000港元）。有關增加繳足股本之資本核實

及註冊手續並未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完成。

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所佔淨資產／（虧絀） (1,563) 536

收購之負商譽（附註） (1,684) (2,695)

(3,247) (2,159)

向一家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 18,228 18,228

聯營公司欠款 213 154

15,194 16,223

附註： 收購聯營公司所產生而於綜合損益賬確認之負商譽如下：

集團
千港元

成本：

於年初及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3,033)

確認為收入：

於年初 (338)

年內確認為收入 (1,011)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349)

賬面淨值：

於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1,684)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三十一日 (2,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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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於聯營公司之權益（續）

向一家聯營公司提供之貸款乃按本集團於該聯營公司之持股比例而授出。此貸款為無抵押、免息

及無固定還款期。聯營公司之欠款為無抵押、無息及須按正常貿易條款償還。

下表列出本集團聯營公司，按董事意見認為，該等公司對本集團年內業績大有影響或構成本集團

資產淨值之主要部分。按董事意見認為，詳列其他聯營公司資料將會使篇幅過於冗長。

本集團之聯營公司之詳情如下：

註冊成立／ 本集團

登記及 繳足股份／ 應佔之股本

公司名稱 業務架構 營業地點 註冊資本 百分比 主要業務

時滿實業有限公司 企業 香港／ 普通股 49% 製造及買賣

（「時滿」） 中國 1,000,000港元 金屬零件

溢峰發展有限公司 企業 香港 普通股 50% 投資控股

（「溢峰」） 10,000港元

康美國際科技 企業 香港 普通股 50% 製造及分銷

有限公司 10,000港元 可燒錄光碟

始興縣康美科技 企業 中國 人民幣50,000,000元 50% 製造及分銷

有限公司* 可燒錄光碟

* 於年內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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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遞延發展成本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成本：

年初 23,790 28,508

添置 7,829 6,530

廢棄 (10,748) (11,248)

於結算日 20,871 23,790

累積攤銷：

年初 16,790 21,161

年內撥備 6,957 6,877

廢棄 (10,748) (11,248)

於結算日 12,999 16,790

賬面淨值：

於結算日 7,872 7,000

年初 7,000 7,347

18. 存貨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原料 87,671 55,652

在製品 14,486 9,189

製成品 40,400 27,825

142,557 92,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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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應收賬款

本集團之應收賬款按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9,548 29,714

31-60日 11,829 6,808

61-90日 5,854 9,864

90日以上 23,220 6,105

70,451 52,491

本集團與客戶之貿易條款大部分以信貸形式進行，惟新客戶一般需以現金或預付形式買賣。發票

一般須於發出後60日內償清，惟若干信譽良好之客戶之信貸期可延至90日。

20. 短期投資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香港上市之股本投資，按市值 1,550 4,932

21. 應付賬款及票據、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30日 28,226 31,114

31-60日 11,438 10,571

61-90日 5,962 4,971

90日以上 20,537 6,907

應付賬款及票據 66,163 53,563

應計負債及其他應付款項 29,704 22,176

95,867 75,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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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計息銀行借貸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無抵押

銀行透支 5,963 －

銀行貸款 － 700

銀行借貸總額 5,963 700

須於下列期限償還之銀行借貸：

一年內或即期 5,963 200

第二年 － 200

第三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300

5,963 700

作為流動負債之部分 (5,963) (200)

非流動部分 － 500

本集團之銀行信貸以本公司及其若干附屬公司所提供各項公司擔保為抵押。

23. 遞延稅項

集團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年初 6,497 2,793

年內支出（附註9） 1,240 3,704

於結算日 7,737 6,4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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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遞延稅項（續）

於結算日，本集團之主要遞延稅項負債／（資產）撥備之數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加速折舊免稅額 14,270 6,864

稅項虧損結轉 (6,533) (367)

7,737 6,497

年內並無未撥備重大遞延稅項（二零零二年：無）。

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之價值重估均不包括時差所帶來影響，因此，若干有可能遞延之稅項並

沒有計算在內。

由於在結算日沒有出現重大時差問題，本公司並無作出遞延稅項撥備（二零零二年：無）。

24. 股本

公司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法定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1,000,000,000股 100,000 100,000

已發行繳足股本：

每股面值0.10港元之普通股404,820,000股

（二零零二年：379,120,000股） 40,482 37,912

19,210,000份及6,490,000份購股權所附有之認購權於年內分別以每股0.87港元及每股0.3032港

元之認購價獲行使（附註25），導致合共發行25,700,000股每股面值0.10港元之股份，取得現金代

價合共約18,681,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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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

如財務報告附註2及附註3「僱員福利」項下所述，年內已採納會計實務準則第34號。因此，以下有

關本公司購股權計劃詳細披露內容已載入財務報告附註內。於往年，由於披露有關內容亦為上市

規則所規定，此等披露內容載於董事會報告。

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本公司於一九九七年四月八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不再實行，同日採納

新購股權計劃（「該計劃」）以遵守上市規則第17章有關公司之購股權計劃之新規定。根據舊計劃

授出之購股權於以下期間將仍然有效及生效。

本公司實行該計劃旨在為合資格參與者對本集團成就所作貢獻提供獎勵及回饋。該計劃合資格參

與者包括本公司之董事（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本集團其他僱員、向本集團提供產品或服務之供

應商、本集團客戶、對本集團提供研究、開發或其他技術支援之任何人士或實體及本公司附屬公

司之任何少數股東。該計劃於二零零二年八月二十日生效，並且除非另行取消或修訂，由當日起

計10年內仍然生效，

根據該計劃准予授出之未行使購股權最高數目（於行使後）相當於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

10%。於任何12個月期間，該計劃各合資格參與者之購股權可予發行股份最高數目限於本公司任

何時間已發行股份之1%。再授出超於此限額之購股權須於股東大會獲股東批准。

向本公司董事、行政總裁或主要股東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士授出購股權，須事先獲獨立非執行董事

批准。此外，於任何12個月期間，向一位本公司主要股東或獨立非執行董事或彼等任何聯繫人士

授出超出本公司任何時間已發行股份0.1%或超出總值5,000,000港元（根據授出日期本公司股份

價格計）之任何購股權，須事先於股東大會獲股東批准。

承授人可於由授出購股權建議日期起計28日內藉支付名義代價合共1港元接納購股權授出建議。

授出購股權之行使期由董事決定，於若干歸屬期後展開，並於不遲於購股權建議日期起計10年之

日期終止。

購股權之行使價由董事決定，但不得低於以下之較高者：(i)本公司股份於購股權建議日期在香港

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收市價；(ii)緊接建議日期前五個交易日本公司股份在聯交所

之平均收市價；及 (iii)本公司股份之面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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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購股權並不賦予持有人分享股息或於股東大會投票之權利。

根據舊計劃於年內仍未行使之購股權如下：

購股權數目

於二零零三年 購股權行使

授出 於二零零二年 三月 每股 日期本公司

購股權日期 四月一日 於年內行使 於年內失效 三十一日 行使期 行使價 股份之價格*

港元 港元

董事

鄭楚傑 7/7/1997 6,000,000 (6,00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1.94

6/11/1998 1,500,000 (1,500,000 ) － － 6/11/1998-5/11/2008 0.3032 1.94

鄭楚照 7/7/1997 4,500,000 (4,50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2.65

6/11/1998 1,000,000 (1,000,000 ) － － 6/11/1998-5/11/2008 0.3032 2.65

鄭楚業 7/7/1997 3,000,000 (3,00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2.65

6/11/1998 1,000,000 (1,000,000 ) － － 6/11/1998-5/11/2008 0.3032 2.65

王建忠 7/7/1997 1,500,000 (1,50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2.65

崔伯勝 7/7/1997 150,000 (15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2.65

6/11/1998 1,000,000 (1,000,000 ) － － 6/11/1998-5/11/2008 0.3032 2.65

其他僱員

總計 7/7/1997 4,060,000 (4,060,000 ) － － 7/7/1997-7/4/2007 0.8700 2.65

6/11/1998 4,750,000 (1,990,000 ) (1,000,000 ) 1,760,000 6/11/1998-5/11/2008 0.3032 2.58

28,460,000 (25,700,000 ) (1,000,000 ) 1,760,000

* 所披露於購股權行使日期之本公司股份價格為於披露項目內所有行使購股權在聯交所收市價之加權

平均數。

於授予其他僱員之總計購股權項內，包括於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六日授予鄭楚傑配偶曾玉雲之

200,000份購股權，該等購股權已於年內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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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購股權計劃（續）

於年內有25,700,000份購股權獲行使，導致本公司發行25,700,000股普通股，而有關新增股本

2,570,000港元及股份溢價賬16,111,000港元（未計發行開支）之詳請載於財務報告附註24。

於結算日，本公司根據舊計劃有未行使購股權1,760,000份。根據本公司現時股本架構，全數行使

此等購股權將增發1,760,000股本公司普通股及增加股本176,000港元及股份溢價358,000港元（未

計發行開支）。

26. 儲備

(a) 集團

本集團於本年度及過往年度之儲備款額及其變動詳情已載於財務報告之綜合權益變動表

內。

本集團之繳入盈餘指根據於一九九七年四月七日進行之集團重組所購入附屬公司總股本

之股份面值超逾作交換而發行之本公司股份面值之差額。

(b) 公司

股份溢價 繳入盈餘 保留溢利 總額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零一年四月一日 88,310 104,750 18,795 211,855

發行股份 20 － － 20

年內純利 － － 40,588 40,588

中期股息 － － (11,374) (11,374)

建議末期股息 － － (27,798) (27,798)

於二零零二年三月

三十一日及年初 88,330 104,750 20,211 213,291

發行股份（附註25） 16,111 － － 16,111

年內純利 － － 30,123 30,123

中期股息 － － (10,121) (10,121)

建議末期股息 － － (20,241) (20,241)

於二零零三年

三月三十一日 104,441 104,750 19,972 229,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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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儲備（續）

本公司之繳入盈餘指在同一集團重組計劃中所收購之附屬公司當時之合併資產淨值超出本公司

就該項交易而發行股份面值之差額。

根據百慕達一九八一年公司法第54條，本公司可在若干情況下以繳入盈餘作現金及／或實物分

派。

27. 有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

除此等財務報告所詳述之交易及結餘外，本集團於年內與有關連人士及關連人士進行之重大交易

如下：

(a) 於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七日，本集團全資附屬公司Cavetto Investments Limited與嚴鐵城（標

準微型摩打之董事及主要股東）、李桂榮（標準微型摩打之董事）及標準微型摩打之其他股

東達成協議，以30,000,000港元之代價，自彼等收購本集團附屬公司標準微型摩打股本之

20%。標準微型摩打及其附屬公司均從事摩打製造及買賣。

此協議經本公司獨立股東於二零零二年五月二十九日批准後已作實。價值30,000,000港元

有關收購之購買代價乃以現金方式支付，並已於完成日期繳付。

收購所產生之商譽款額已於財務報告附註14內作出披露。

(b) 於結算日，本集團按其持股比例就授予本集團聯營公司溢峰之銀行融資作出公司擔保

15,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5,000,000港元）。

(c) 如附註16所述，本集團按其於一家聯營公司之持股比例向此聯營公司授出貸款18,228,000

港元（二零零二年：18,228,000港元）。是項貸款並無抵押、不計息且無固定還款期。

(d) 年內，本集團向Gimelli Laboratories Company Limited銷售摩打，金額達2,198,000港元。

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鍾志平乃Gimelli Laboratories Company Limited之董事。

董事認為，此等摩打銷售乃根據本集團向其他客戶提出之相類價格及條件而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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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有關連人士及關連交易（續）

(e) 年內，本集團向本集團聯營公司時滿採購6,114,000港元之原材料（二零零二年：575,000港

元）。

董事認為向時滿採購原材料乃根據類似本集團非關連供應商所提供價格及條件而進行。

28. 經營租約安排

(a) 作為出租人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不可撤銷經營租約向租戶應收之未

來最少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104 371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 97

104 468

(b) 作為承租人

二零零三年三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根據於下列期間屆滿不可撤銷經營租約所應付之未來最

少租金總額如下：

二零零三年 二零零二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一年內 910 1,412

第二至第五年（包括首尾兩年） 825 1,697

五年後 120 158

1,855 3,267

本公司於結算日並無任何經營租約安排（二零零二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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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承擔

(i) 於結算日，有關本集團在中國全資擁有之投資之已訂約資本承擔為6,758,000港元（二零零

二年：20,644,000港元）。

(ii) 資本承擔

於結算日，本集團就收購物業、廠房及設備之已訂約資本承擔為4,016,000港元（二零零二

年：8,882,000港元）。

於結算日，本集團並無任何重大法定但未訂約之資本承擔（二零零二年：無）。

本公司於結算日並無任何其他重大承擔（二零零二年：無）。

30. 或然負債

於結算日，本公司已就授予若干附屬公司及一家聯營公司之銀行融資作出擔保127,000,000港元

（二零零二年：97,000,000港元）及15,0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15,000,000港元），截至結算日

當中分別有5,963,000港元（二零零二年：700,000港元）及12,500,000港元（二零零二年：470,000

港元）已被動用。

31. 比較數額

如於財務報告附註2中進一步闡明，由於本年度採納新訂及經修訂之會計實務準則，財務報告若

干項目之會計處理方法及呈列方式已作出修訂，以符合新規定方式呈列。因此，若干比較數字已

經重新分類，以符合本年度呈列方式。

32. 批准財務報告

本財務報告已於二零零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獲董事會批准及授權刊發。


